
106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簡章  

壹、 目的： 

一、 強化臺灣青年國際視野及對政府駐外工作及僑務工作之

認識。 

二、 發揮我海外僑社網路綿密人脈及資源功能，建立臺灣青年

與海外僑界之橋梁，增進海外僑胞家庭與國內大專青年之

互動。 

三、 增進國內民眾對僑務委員會工作之瞭解進而支持僑務工

作。 

貳、 主辦單位：僑務委員會 

參、 指導單位：美國、加拿大、澳洲各駐外館處 

協辦單位：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肆、 報名資格： 

一、 年滿 18歲至 30歲（88年 7月 1日（含）至 76年 6月 30

日（含）出生者）國內大專院校在學（排除具國外求學經

驗者），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內青年。 

二、 經檢定具托福（TOEFL）紙筆型態成績 457分、電腦型態（cbt）

成績 137分、網路型態（ibt）47分、雅思（IELTS）4分、

多益（TOEIC）550分或全民英檢中級（或其他英語檢定同

等級能力）以上語言能力。 

三、 受補助期間，未同時受領政府其他機關出國進修公費。 

四、 申請人於申請年限前曾有育嬰事實者，每胎得延長年限二

年，兩胎四年，以此類推。 

五、 中低收入家庭成員優先考量，並從優補助，須檢附中低收

入戶證明。 



六、 具義務役現役軍人身分之報名者，須檢附 106年 5 月 31日

前之退伍證明。 

伍、活動地點：美國、加拿大及澳洲 12個城市(波士頓、紐約、

華府、芝加哥、休士頓、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亞特蘭

大、多倫多、雪梨、布里斯本)，活動地點將依選填志願甄選

成績分發。 

城市 預計計畫時間 備註(配合活動) 

波士頓 8月 1日~8月 7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僑商

及市政參訪 

紐約 7月 31日~8月 6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僑商

及市政參訪 

華府 7月 23日~7月 29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參與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

誼會海外華裔青少年夏令營

(具華語教學經驗者佳) 

芝加哥 8月 1日~8月 7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參與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

年會 

休士頓 7月 6日~7月 12日 僑教中心見習、僑商參訪、達

拉斯市政參訪及觀摩達福地區

華裔青少年夏令營 

西雅圖 7月 23日~7月 29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參與西雅圖海洋節遊行活動 

舊金山 8月 7日~8月 14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擔任國際童玩節志工(具民

俗技藝專長佳) 

洛杉磯 8月 22日~8月 28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市政參訪 

亞特蘭大 7月 9日~7月 15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參與中華文化學校-青少年

夏令營 

多倫多 8月 22日~8月 28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參與臺灣文化節 



城市 預計計畫時間 備註(配合活動) 

雪梨 7月 5日~7月 11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組織

及參與大洋洲臺灣商會聯合總

會第 23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布里斯本 8月 22日~8月 28日 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僑商

及市政參訪 

 

陸、活動內容： 

一、時間：配合各城市僑界活動，預計在 106年 7月至 8月間 

          執行，為期 7日(不含往返飛行時間)。 

  二、內容：駐外單位安排活動包括僑教中心見習、拜訪僑團、 

            僑會組織以及政府單位，須完成駐外單位所安排見 

            習行程並住宿僑胞寄宿家庭，透過親身體驗，深入 

            了解僑胞海外奮鬥之成功經驗，增進多元文化交流 

            。 

柒、 名額： 

本計畫採公開徵選方式辦理，預計錄取正取 120名，備取 5

名。審查總成績未達標準時，得經面試審查作業小組決議不

足額錄取。 

捌、 作業時程： 

一、 公布簡章:106年 1月。           

二、 報名時間：106年 2月 1日至 3月 1日。 

三、 書面審核及面試: 106年 3月至 4月。(詳細資訊請見本會

官方網站公布) 

四、 面試及通知結果: 106年 5月至 6月。 

玖、報名方式： 

一、 符合報名資格者請填寫報名表並檢送相關附件如下： 



(一)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正面照片 1張，浮貼於報名

表上。 

(二) 中文計畫書 5份，內容應具體可行(與國際關係或國

際事務有關者尤佳)，並對個人生涯發展、拓展國際

視野以及提升臺灣國際形象具有積極正向效益。 

(三) 個人同意書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四) 英語檢定成績影本及學歷證明(在學證明)各 1份。 

(五)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之文件影本。 

二、 申請表請親送或寄至 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 15

樓僑務委員會僑民處收，採郵寄申請者，以郵戳日期為提

出申請日，並請提供上述表件電子檔案，請寄至

LCHIEN@ocac.gov.tw。 

三、 送件時請備齊申請案相關文件；文件不齊經通知補正者，

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日內一次補正，屆期未完成者不

予受理。 

拾、審查方式： 

   一、由本會組成評審委員會，就計畫內容之可行性與需要性進  

       行書面審查，並擇優參加面試。經本會初審通過並通知參    

       加複審者應出席接受本會評審委員會之面試。審查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者，通過複審者應依評審建議修正計畫，經 

       本會同意備查後正式入選。 

   二、書面審查：占總成績之 40%，由僑務委員會聘請學者專家   

       書面審查報名者之中文計畫等資料，依成績排序，擇優參 

       加面試。 



四、 面試：占總成績之 60%，由僑務委員會籌組面試審查作業

小組，就書面審查擇優者進行面試，再依總成績核錄 120

位正取學員及 5位備取學員。惟審查總成績未達標準時，

得經審查小組決議不足額錄取。 

拾壹、學員履行義務暨注意事項： 

一、 履行義務： 

(一) 全程參加本會及駐外單位安排之活動。 

(二) 社群網站撰寫學習網誌日誌。 

(三) 撰寫出國心得並投書媒體。 

(四) 結訓後參加成果發表會。 

(五) 返臺後經本會邀請擔任本會大型活動或專業青年研

習活動之志工。 

(六) 上述未履行者，本會將取消或依比例核減原定之補

助款項。 

二、 注意事項： 

(一) 學員所提申請計畫，未經本會同意，不得於同年度

重覆獲其他政府機關之經費補助，如經查實有違反

上開情形者，取消其補助資格，且 3年內不得申請。 

(二) 學員無法按原計畫參與時，應至遲於出發前 15日內

以書面告知本會，倘未告知，3年內不得申請。 

(三) 學員在國外不得有損害國家聲譽、違背國家政策之

言行，亦不得從事與核定計畫內容不符之行為。 

拾貳、補助原則： 

 一、學員補助： 

      (一)美國西岸(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 及澳洲地區(雪  

          梨、布里斯本)：每位青年補助額度最高以新臺幣 2 



          萬 5千元為限，補助項目得包含出國青年之國際來 

          回經濟艙機票款、旅遊平安保險(含意外醫療)及簽  

          證等費用。 

      (二)美中、美東及其他(波士頓、紐約、華府、芝加哥、 

          休士頓、亞特蘭大、多倫多)：每位青年補助額度最  

          高以新臺幣 3萬元為限，補助項目得包含出國青年  

          之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旅遊平安保險(含意外醫 

          療)及簽證等費用。 

        (三)中低收入家庭青年補助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旅 

            遊平安保險(含意外醫療)及簽證等費用，前往美西    

            及澳洲地區青年以補助新臺幣 3萬元，前往其他地 

            區以臺幣 3萬 5千元為限，須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 

 二、寄宿家庭補助：補助寄宿家庭每接待一位青年每日 20美 

     元。  

拾参、撥款及核銷 

  一、受補助人員於出國前三十日內，得檢具機票代收轉付收  

       據、保險單據及簽證申請收據正本請款 ，本會撥付補助 

       費二分之一。 

   二、受補助人員應於計畫完成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 

       具成果報告書(格式如附表五)及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及 

       來回機票登機證存根，本會撥付補助經費餘額。 

 

       本計畫相關訊息可連結網站（http://www.ocac.gov.tw）

或洽僑務委員會查詢，電話：(02)2327-2827 (週一至週

五 09：00～17：00)。 

 



106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       附表一：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報名 
序號 （報名學員勿填）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
正面照片。 

電 話 公：（  ）     宅：（  ）      FAX：（  ） 

 

手 機  E-mail:  

通 訊 
地 址 

地址：□□□ 

學
歷 

□學生：就讀學校：       ，系所：       

□其他                 

英
語
檢
定 

名稱：              級別／分數： 

經
歷 

 

專
長  

緊
急
聯
絡

人 

姓名：        與申請者關係： 

電話： 

參
訓
城
市 

志
願
選
填 

請於括弧欄位內填入 1~12,表示您的第 1 志願、第 2 志願…，以此類推：  

（ ）華  府；（ ）紐  約；（ ）波 士 頓；（ ）芝 加 哥； 

（ ）休 士 頓；（ ）西 雅 圖；（ ）舊 金 山；（ ）洛 杉 磯； 

（ ）亞特蘭大；（ ）多倫多；（ ）雪梨；（ ）布里斯本 

備
註 

1. 計畫書及申請表電子檔請於紙本寄件後寄到 LCHIEN@ocac.gov.tw信箱。 

2. 面試時須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具我國國籍證明文件正本、英語檢定成績單
正本及學生證正本供查驗。 

3. 為利錄取者分發作業，參訓城市志願選填請依個人意願全數填列。 

  

 



 

附表二：106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計畫書 

 

 

 

 

 

 

 

 

 

○○○○○○（計畫主題） 
 

 

 

 

 

 

 

 

 

 

 

 

 

 

 

 

 



（請以 A4用紙直式橫書） 

一、 計畫主題。 

二、 動機與目的。 

三、 實施方法(應含對僑務工作之聯結、預計於國內外媒體刊物刊

登成果與經驗分享之管道及策略等)。 

四、 期程表(詳列實施日期、地點、內容等)。 

五、 經費概算表。 

六、 計畫內容(國際參與交流學習效益與回饋等)。 

七、 預期成效。 

八、 其他。 

 

 

 

 

 

 

 

 

 

 

 

 



附表三：個人同意書                    

本人       向僑務委員會申請「106年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 補助，

為利相關作業進行，茲向貴會做如下聲明: 

 

一、 本人已瞭解並願意遵守「106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補助

要點」規定，若有違反，同意依規定處理，絕無異議。 

二、 著作財產權授權聲明： 

未來若獲貴會補助，本人依規定繳交之成果報告書之內容保證為本人

所作，同意將其全部著作財產權無償授權貴會得為任何利用，並得授

權第三人利用，且同意不對貴會及貴會授權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

權。 

三、個人資料同意使用聲明： 

本人瞭解貴會為進行計畫相關審查作業取得申請表內文所列及成果報告

書之本人個人資料，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

之規範。本人同意貴會將本人之姓名、計畫主題上網公告於正取及備取名

單，及上網刊登成果報告書全部內容。如有貴會合作之媒體有報導或訪問

需求，同意貴會將本人之電子郵件地址提供予聯繫利用，利用期間為永久，

利用地區不限。 

 

此致 

僑務委員會 

立書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四：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書 

立書人 _______________ 為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之法

定代理人/監護人。茲同意(學生姓名)向貴會申請「106 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

年海外搭橋計畫」補助。本人充分瞭解補助相關規定及(學生姓名)向貴會提

出之計畫內容，並同意其於出國期間，除依核定計畫進行活動外，並遵守

當地國之法律規定，並保證於意外或疾病發生時，自行採取適當之醫療措

施。特立此擔保同意書，以資為證。  

 

立書人茲特別聲明，(學生姓名)於國外因個人行為、天災、意外或其他事由，

而導致個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受到損害，或財務上之損失，或是觸犯該

國或本國法律者，由立書人及(學生姓名)自行負責或自行向該國應責機構或

人員進行求償。立書人決不會將責任歸咎予貴會，且不會向貴會之法定代

理人及所屬單位人員提出任何法律訴訟。  

 

此致  

僑務委員會 

 

立擔保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五：106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成果報告書 

 

 

 

 

○○○○○○（計畫主題） 
 

 

 

 

 

 

 

 

 

 

姓名： 

出國期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出國目的地： 

 

 

 


